
白峰下阳村道头社村民活动中心建设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主要内容

一、调查结果

白峰下阳村道头社村民活动中心建设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地块位于浙江省

宁波市北仑区白峰街道下阳村，占地面积约 2032m2。根据高清卫星影像、无人

机拍摄影像及现场调查，地块内历史上为农用地（种植水稻、蔬菜）、空地。根

据《白峰下阳村道头社村民活动中心建设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30206202300072号），本地块未来规划用途为村庄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V21），属于浙环发[2021]21 号文件中规定的敏感用地，同时也

是甲类地块，所以本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通过人员访谈、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了解到，调查地块从 20世纪 60年代起

至 2020年，为农用地（种植水稻、蔬菜），2020 年至今为空地。地块为农用地

期间种植的蔬菜为农民自产自用，所使用的化肥为有机肥、氮磷肥、复合肥等常

规化肥，所含元素主要为氮、磷、钾、钙元素；农作物种植过程中为防止虫害发

生，有使用农药（主要是吡虫啉、噻嗪酮的混配农药）进行防护。六六六和滴滴

涕两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虽毒性大、降解慢，但我国早在 1983年已停止生产

和使用，其他农药半衰期较短。因此本次调查不考虑农药类的污染。地块内历史

上无工业企业，未见外来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填埋等情况，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

业、无家庭作坊等，不存在规模化养殖历史，未发生过污染无事故等。本地块外北侧

为居民区，西侧为水塘，东侧、南侧均为农用地；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堆积；土壤颜色正

常、无明显异味；现有的表层土壤经仪器快速筛查显示指标无异常。地块周边 200 m范

围内无工业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2016]31号）、《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浙人常[2023]10号）、《浙江省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1]21号）等文件要求，用

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一）历史上

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化禽养殖、有有害物质存或输送的；（二）历史上涉



及生态环境污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的；（三）

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四）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

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五）

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通过资料分析、周边地块调查情况及现场踏勘，地块内无明显疑似污染源，

周边地块也无明显疑似污染源，因此本地块及周边地块的活动对本地块的环境影

响较小，本次调查地块无可能污染源，且可排除周围区域对本地块的污染可能，满足《浙

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1〕21号）第十四条中

的相关要求。

因此，本次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在第一阶段调查结束，无需开展后续的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作为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V21）进行开发利用。

二、建议

（1）加强地块环境管理和监管，严禁向地块内堆放任何形式的固体废物或

者向地块内排放污水：严禁向可能产生污染物的企业、团体、组织等单位和个人

出租地块。

（2）若开发过程中发现地表区域及土壤存在颜色、气味等异常情况，应及

时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汇报并进行相关措施处置，防止地块残留污染物造成任何

人身伤害及环境二次污染，并进一步调查分析此地块土地用途转变为村庄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V21）进行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后期开挖过程中应及时跟进土壤及

地下水监测。

（3）若在土地开发利用阶段时遇到异常情况，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停止

施工、疏散人员、隔离异常区、设置警示标志，地块责任单位应及时应对处置并

向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报告，在上报的同时应请专业环境检测人员进行应急检测，

并根据最终检测结果制定后续工作程序。


